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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973 号

申请人：莫楚明，男，汉族，1966 年 3 月 4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邵阳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晓燕，女，广东韬普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兴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环秀里 6 号二楼 201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林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谢宗汛，男，广东小为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莫楚明与被申请人广州兴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关于

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申请人莫楚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晓燕和被申请人的委托

代理人谢宗汛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至 2024 年

4 月 1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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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向申请人支付的费用并非劳动报酬，

而系劳务报酬，此仅系对申请人通过劳务活动实现的劳务兑现。

申请人不受我单位管理，无需履行入职及离职手续，工作性质

属于短期性、临时性，不参与考勤打卡，报酬亦系一次性发放，

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经案外人蒋合林介绍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晚

入职被申请人，于次日正式工作，在被申请人工厂从事木工工

作，2023 年 12 月 4 日则前往琶洲展馆工作，每天工作报酬 300

元，由法定代表人杨林转账发放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系由蒋

合林带往其处工作，其并无与申请人进行面试及沟通工资标准，

均系由蒋合林对接，其曾多次提及无需申请人工作，但因蒋合

林的缘故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为其提供劳动，申请人

工作为临时性及短期性，双方实为劳务关系。庭审中，证人蒋

合林出庭作证称，其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工作一个月则算一个

月工资，杨林及其父亲因赶货需要，令其寻找人员提供劳动，

故其介绍申请人前往被申请人处，由杨林进行面谈及沟通工资

标准，申请人工作期间的工资及受伤后的医疗费均由杨林支付，

其本人并无向申请人支付过任何费用；证人另称杨林曾提及无

需申请人工作，但此后同意申请人工作的要求。另查，申请人

提供的《出院记录》显示其出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；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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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。本委认为，劳动关系系以劳动者让渡劳

动力使用权，用人单位通过对劳动力的占有、使用和支配而获

取劳动成果、赚取剩余价值为内容的法律关系，强调劳资双方

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观合意，以及体现劳资双方用工事实的客观

行为。具体到本案，其一，被申请人虽主张与申请人系劳务关

系，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，故其无法证实双方已

就建立劳务关系达成合意。基于被申请人未能对自身主张的法

律关系予以有效证明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庭

审中，被申请人虽辩称其曾表示无需申请人前来工作，但事实

表明申请人已切实提供劳动，且从事的工作内容亦系被申请人

业务组成部分，因此，应视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供劳动的行

为予以接受，其该接受行为足以体现其同意申请人为其提供劳

动的意思表示。其二，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与证人

之间存在合作或承包关系，无法证实证人对申请人进行实质用

工管理和工作安排，亦未能证明证人决定及发放申请人的劳动

报酬数额，故不能得出证人与申请人存在雇佣关系，或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用工关系因证人的存在而发生改变的结论。

其三，用人单位的意志系法律赋予其用工主体资格后所产生的

拟制人格的表现，具有区别于自然人意志系通过主体自身行为

体现的特征，任何单位的意思表示均须通过法定代表人或授权

内部工作人员或其他有代理权限的人员实施。杨林作为被申请

人法定代表人，其实施的民事行为有别于自然人所具有的单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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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，其系代表公司行使对内管理和对外经营的主体，故其担

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所从事的民事行为具备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

两种不同性质。因此，杨林向申请人转账的行为有无存在履行

被申请人职务行为的可能性，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，

否则，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，被申请人理应对此待证事

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其四，申请人作为领取款项的当

事人，无法举证证明杨林支付款项的行为系否不代表被申请人

履行职务行为，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，该举证义务应由被申

请人承担。如若被申请人认为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作为

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杨林基于忠诚义务及保障公司利益的义务要

求，同样有责任对其个人从事的民事行为与公司无关的事实应

举证证明，其举证行为及举证后果亦与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相

关联，故不能仅凭被申请人单方陈述而免除其自身应尽的举证

义务。因此，在被申请人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杨林向申请人支付

款项的行为系基于雇佣或个人借贷等民事关系而产生的情况

下，本委综合本案查明的证据和举证责任，无法否定或排除杨

林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，系基于双方当事人存在劳动关系而产

生的劳动报酬之可能。其五，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存在向申请

人支付款项的行为，法定代表人作为支付方，对款项支付原因、

款项支付用途以及款项计算依据等问题负有首要的说明及举证

义务。如前所述，杨林作为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，其行为系否

具有履行职务行为的性质，应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，但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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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支付该款项的行为起因及款项

计发标准，加之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或其法定代表

人与申请人就建立劳务关系或其他民事法律关系达成一致意思

表示，故不能证明法定代表人支付款项的行为与双方当事人存

在劳动关系当然无涉，进而不能有效反驳申请人关于该款项系

基于劳动付出而支付劳动报酬的可能。据此，本委推定双方之

间具有劳动关系项下支付及领取劳动报酬的财产性特征。其六，

本案同样未有任何证据显示法定代表人杨林与申请人存在雇佣

关系。基于杨林系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，其对该待证事实的取

证及举证便利性及容易程度明显高于申请人，故根据当事人与

待证事实距离远近原则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与杨林之间的民事

法律关系应承担举证义务，此符合证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要

求。现因被申请人未提供合作协议或雇佣协议等任何证据对以

上待证事实予以证明，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

进而不能有效证明申请人与杨林存在民事法律关系。而依查明

的事实可知，申请人工作场地及工作内容均归属于被申请人，

即其提供劳动所服务的对象实为被申请人，而其所提供的劳动

亦系被申请人业务组成部分，此事实无法将被申请人摘离于申

请人从事劳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，更无法摘清被申请人在此法

律关系中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，否则其在享受劳动成果的同时

却无需承担因此而带来的法律义务，明显有违权利义务对等原

则，有违公平合理性。是故，本委认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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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用工事实，彼此具有劳动关系项下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

属性特征。综上，在申请人已提供初步表面证据以证明双方存

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因未履行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

驳的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

条之规定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本委认为本案

查明的现有证据以及综合双方举证责任，可证明申、被双方已

通过实际行为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观合意，且申请人切实向

被申请人提供劳动，工作内容系被申请人业务组成部分，被申

请人对其存在客观用工行为，双方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

属性，符合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规定

之情形。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提供

劳动，由此表明被申请人自该日起方存在用工行为；申请人提

供的证据显示其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出院，因被申请人未能提

供相反证据对此加以反驳，故本委对此事实予以认可；但因申

请人在出院后未再前往被申请人处工作，无法证明双方在此后

存在劳动关系项下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，遂本委认为双方劳动

关系于该日解除。据此，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

月 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关

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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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 12

月 25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四年六月十二日

书 记 员 佘育霖


